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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台灣經濟今（101）年以來快速下滑，GDP 成長率由年初信誓旦旦的「保四」短短數月竟調

降至「保一」，較為悲觀的機構甚至預測可能出現負成長，而景氣對策信號已經連亮九個

月的藍燈，可見景氣仍陷在漫長、黑暗的隧道中，看不見亮光。官方對經濟下滑的說詞，

總是口徑一致推給歐債危機，然而，台灣經濟相對於鄰近或主要經濟體，衰退尤為嚴重，

顯然歐債危機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台灣經濟連帶受到重創之餘，另尋出路當然有其必要的

最好的路徑；一是台商回流；二是轉向東南亞與其他新興國家。而其中最好的抉選，當然

是台商回流，才能創造就業機會，產出貨真價實的 GDP，然而，這卻需要政府的慎密規劃

與確實執行，而不是空喊口號。 

二、經建會日前報告「加強推動台商返台投資方案」，提出藉由放寬外勞比率至 40%等五項措

施，吸引台商返台投資。對此，總統裁示「形成一個具體方案，儘快付諸行動」，但是勞

委會卻提出「要先定義是要吸引什麼樣的台商回來」、「外勞增額將影響本勞就業」等質

疑。勞委會的意見，反映出政府相關部會對於台灣當前經濟處境與政策優先順序，並未建

立共識，而僵化的政策思維，恐怕將使台灣競爭力更加淪喪。 

三、大陸經濟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策略的調整，已經對大陸台商之經營活動造成轉型與生產基

地移轉的壓力，在此情況下，提供充分的勞動供應條件，已經成為政府「築巢引鳳」的優

先課題。誠如總統所言：「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推動台商回台機會稍縱即逝」，本席認為

政府必須認清「缺工問題」是台商回流最大的障礙，唯有秉持「創造成長經濟的環境」為

優先的態度，調整勞工政策，提供充分的勞動供應，才能營造台商回台與帶動新投資的條

件，進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四、政府為了挽救經濟景氣，近來不斷研擬各種政策，不過這些計畫中如何將台商找回來投資

，其實是政府最可以著力之處。但這是一個必須掌握時機的政策，機會稍縱即逝。據瞭解

；諸多台商都有回流意願，政府只要在政策上推一把，就能促其儘快做成決定，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為了吸引投資，放寬外勞的管制有其必要，對於台商的投資金額、可以增加

僱用多少本土勞工等，才是鮭魚返鄉方案的審查重點，至於是那一類型的產業，應該是由

廠商自己決定。而對於環保管制應參考國際標準，依法合理執行，絕對不能任由環保團體

或學者主導，致使環評程序成為阻滯投資的障礙。 

（四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考試院推動公務員考績制度改革，要求

丙等考績不得低於 3%，卻遭「公務體系」諸多反彈，甚感疑惑

？3%的丙等考績有這麼可怕嗎？或許；在整個考核制度評鑑公

平性，有再周全詳研的需要，但如公務門沒有這麼多為人詬病

情事，又何須改革？法令多如牛毛，對守法者有等於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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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一則，對不守紀者卻如坐針氈。公務體系的亟需改革，近

年來形勢日見迫切。最近十年，國際組織評比台灣的國家競爭

力，表現最差的項目往往是政府效能。如果公務部門對於這樣

的趨勢缺乏感應，而不思改革、自我提振或加強汰劣，勢必招

致民眾嚴重的反感。事實上，在民間企業，每年訂定淘汰比例

早為常態，其比例遠超過考試院版本，此汰換機制讓每一工作

者，必須戒慎恐懼，不但強化個人競爭力，更強化企業整體競

爭力。公務體系存在已久的分贓文化與慣於享受齊頭平等之惰

性，使勤勞奮進的公務人員蒙羞，面對考績法修正，公務部門

當有共體時艱的意識，體會「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之沉重，

願意追求自我提升，並藉此破除官僚系統根深柢固的和稀泥文

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過去公務員會被視為怠惰的主因，就是沒有淘汰，只要取得公務員資格，就等於拿到了終

身保障，沒有競爭力沒有進步，成了一灘「死水」。照說公務員每年要有百分之三的人被

打丙，最緊張的應該是處於丙等邊緣的人，也就是表現最差後段班大約百分之五的人，但

是這些位於被淘汰臨界點人即使強烈反彈，也因平時表現不太理想，力量應很有限，更無

足以影響法律的制訂；但設若過去公務員並沒有真正考績制度，而是以「吃大鍋飯」的方

式給個等第，甲等、乙等由公務員輪流承擔，也就是當上公務員後根本無所謂表現好壞，

考績只是做個樣子而已，如此一來，誰會被打丙，就有可能因「輪流」而被掃到；誰會被

淘汰？公務員心中就出現「人人有機會，個個沒把握」的恐怖景像了。 

二、觀察目前考試院提出的考績法修正案內容，其實根本算不上是什麼激烈的變革。第一，表

現欠佳的公務員需在十年內拿到三次丙等，才會遭到免職，這實在難謂嚴苛。第二，設有

「功過相抵」的機制，吃丙的人，可以積極努力爭取表現，來抵銷先前的丙等考績，有許

多自救的機會。第三，將考績獎金和工作獎金脫鉤，拿丙的人雖得不到考績獎金，卻仍拿

得到工作獎金。這樣的設計，簡直像是無牙的綿羊，能說是毒蛇猛獸？ 

三、公務體系的亟需改革，近年來形勢日見迫切。最近十年，國際組織評比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表現最差的項目往往是政府效能。亦即，政府內部人才和組織效能的遠遠落後，嚴重拖

累了台灣的競爭力，更連帶耗損、阻滯了民間部門的傑出表現。近年台灣經濟轉型受阻，

一般民眾就業日趨困難；如果公務部門對於這樣的趨勢缺乏感應，而不思改革、自我提振

或加強汰劣，勢必招致民眾嚴重的反感。 

四、強制丙等百分比，會不會使得制度改革因此失焦？新人容易成為代罪羔羊，也會造成結黨

營私、打壓異己、巴結上司的亂象，所以適不適合強制規定 3%打丙，或需要審慎考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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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務部門各級主官（管），能不鄉愿、嚴己躬親，執行上怎會有所偏差？重點在考核

的工作能否務實，所考核的內容及結果能否接受公評？一個成功的企業，絕對不會分辨不

出誰是真人才，也絕不會讓尸位素餐的員工留在那裡打混而覺得無所謂。重要的是，面對

考績法修正，公務部門必須有共體時艱的意識，體會「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之沉重，而

願意追求自我提升。 

（四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纏訟 21 年的蘇建和案，終告定讞；三

名被告都已步入中年；被害人家屬也隨之翻騰，無法平靜。

而從此案中司法甚或社會是否得到了什麼樣的寶貴經驗與教

訓？因法院未能警覺，檢警認定蘇等三人為凶案共犯，不但

被告彼此的自白存有重大歧異，而且均無毛髮與指紋遺留現

場。檢方指控強姦，警方卻連證據採樣也無，法院甚至不問

有無刑求，即憑著證據力極其薄弱的共犯自白，判處三人死

刑。若是以為這樣的判決就可以代表正義，那麼台灣的司法

正義也未免過於粗糙而廉價！也正是因為蒐證不夠嚴謹確實

、純憑推論與刑求辦案，才會破壞了現場，滅失了證據。刑

求可惡之處，不僅在於違反人權，而且在於不科學；「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要避免錯誤一再發生，司法必須面對錯

誤，揚棄陳舊落伍的辦案觀念，用嚴謹的科學方法蒐證，用

證據而不用臆測推論破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蘇建和案在司法程序中歷程曲折，影響深遠。在現場留有指紋的凶手王文孝遭軍法判決確

定執行死刑之後，檢方繼續指控三人為共犯，先是三度遭到最高法院判決死刑確定，三度

由法務部長馬英九支持檢察總長陳涵提起非常上訴，雖三次均遭駁回，卻終於得到再審的

機會。嗣後則經高等法院以現場無三人之任何跡證、證據不足，三度宣判三人無罪。因為

有了《速審法》，第三次判決無罪，檢方不得復為上訴，終告無罪定讞。 

二、早期法院也未能警覺，檢警認定蘇等三人為凶案共犯，不但被告彼此的自白存有重大歧異

，而且均無毛髮與指紋遺留現場。檢方指控強姦，警方卻連證據採樣也無，法院甚至不問

有無刑求，即憑著證據力極其薄弱的共犯自白，判處三人死刑。若是以為這樣的判決就可

以代表正義，那麼台灣的司法正義也未免過於粗糙而且廉價了！ 

三、高等法院在近次的裁判書中，業已認定警方當年確有刑求，也認定李昌鈺的鑑定報告符合

科學法則，足以推翻先前純屬臆測的推論，正是無罪判決確定的關鍵。其實開頭蒐證不足

，後面再多的審級也難以彌補證據的欠缺。刑求可惡之處，不僅在於違反人權，而且在於


